
公共財政 
香港特別行政區在財政上高度自主，而立法機關則擁有財

政的最後審批權。香港在財政上向來自給自足。 
 
編製財政預算案的程序：在每年的最後一季，當局會草擬

下一個財政年度的政府開支及收入預算。該預算草案慣常

於2至3月呈交立法會審議。《撥款條例》一經制定，預算

開支即獲批准，而有關的開支預算亦當作獲得批准，開支

預算以條例所規定的撥款額為限。 
 財政司司長向立法會提交《撥款法案》時，或會同時

宣布收入方面的新建議。不過，財政司司長亦可於其他時

候提出收入方面的建議。 
 
財政預算狀況：截至2009年3月31日止，政府的財政儲備

為4,944億元。 
 根據2009/10年度財政預算案，預算收入為2,617億
元，開支則為3,016億元，估計有399億元赤字。 
 
公共開支：以經濟環節來看，公共開支慣常包括房屋委員

會和各營運基金的開支，以及所有記入政府一般收入帳

目、基本工程儲備基金、貸款基金、獎券基金、賑災基金、

公務員退休金儲備基金、創新及科技基金和土地基金的開

支。政府給予非政府機構作為開支的資助金額亦包括在內。 
 那些政府只享有股權的機構，例如香港鐵路有限公

司及機場管理局，其開支則不包括在內。同樣地，資本投

資基金的墊款和股本投資，以及政府債券及票據的償還款

項，亦不計算在內，因為這些支出並不真正反映政府實際

使用的資源。 
 按上述方法計算，在2009/10年度的預算公共開支為

3,194億元，約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19.4%。 
 房屋委員會的工作由房屋署執行。房屋委員會在財政

方面亦享有自主權，其收入主要來自公共屋邨的租金。 
 營運基金是一個財務及會計個體，由立法會根據《營

運基金條例》（香港法例第430章）議決設立。營運基金

使政府部門可透過商業或半商業形式提供服務，基金的經

費則由提供服務所收取的費用支付。現有的五個營運基金

是：公司註冊處營運基金、土地註冊處營運基金、電訊管

理局營運基金、郵政署營運基金及機電工程營運基金。 
 基本工程儲備基金提供資金，用以進行政府的工務 
計劃及由非經常資助金撥款進行的工程計劃，以及發展、

採購和裝置主要系統設備。此外，也用以支付徵用土地及

贖回土地交換權利的款項。至於從土地交易所得的地價收

入則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金。 
 貸款基金主要提供貸款以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此

外，基金也提供貸款予各間大學及其他高等教育院校的學

生，以及修讀由註冊學校、非本地大學和專業認可培訓機

構在香港提供的持續及專業教育課程的人士。該基金的資

金主要來自投資收入、償還的貸款及從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轉撥的款項。 
 獎券基金以貸款及補助金方式，資助福利服務的發

展。其收入來源主要是六合彩獎券的部分收入。 
 賑災基金旨在建立一套現成機制，使香港能夠對國際

間的人道援助要求迅速作出反應，從而對在香港以外發生

的災難提供賑濟。在2008/09年度，賑災基金共撥款3.47
億元作賑災之用。如有需要，當局可從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撥款，支付該基金所承擔的款項。 
 公務員退休金儲備基金為政府所須支付的公務員退

休金提供一筆儲備金。若政府未能自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撥

款支付公務員退休金，可使用該筆儲備金支付有關款項，

以履行其責任。 
 創新及科技基金主要用於資助那些有助促進製造業

和服務業創新及提升科技水平的項目，從而有利本港的長

遠經濟發展。該基金的資金主要來自投資收入及從政府一

般收入帳目轉撥的款項。 
 土地基金於 1997年7月1日成立，以接收和持有從香

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土地基金轉撥的資產，並進行投資。 
 資本投資基金是財政儲備的一部分，但其開支則不

計算在公共開支內。政府透過資本投資基金支付向法定機

構（如房屋委員會和機場管理局）、營運基金、香港鐵路

有限公司和其他由財務委員會指定的機構所作的投資。基

金的資金主要來自股息、投資收入、償還的貸款及從政府

一般收入帳目轉撥的款項。 
 債券基金是 一個法定基金，成立的目的是持有在 
「政府債券計劃」下籌集所得的款項，以及償還該計劃 
下的財政義務。政府推行「政府債券計劃」的目的，是 
推動本地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和持續發展。債券基金與其 
他政府帳目及財政儲備分開處理。香港金融管理局負責 
將存放於債券基金內的款項作出投資，並採用與外匯基 
金相同的投資安排。現時用以計算政府財政儲備投資收 



入的“固定比率＂分帳安排，同樣適用於債券基金投資收

入的計算。 
 
中期預測：財政預算案是根據中期預測的結果而制定。這

是一項五年滾計的收支預測，集中推算政府的綜合財政狀

況。收入方面的推算反映政府的財政政策、經濟概況展

望，以及估計的收款情況。至於開支方面的推算，則會考

慮到政府服務供求方面預期的增長。 
 中期預測並非一份工作藍圖，而是作為基線，用以衡

量進度及評估須否採取進一步行動。 
 
收入來源：香港是自由港，對進口貨物並無徵收關稅。 
但有數類在香港使用的貨品，不論是從外地輸入或在本港

製造，均須課稅。這些應課稅品是煙草、酒精濃度以量計

多於30%的酒類、甲醇、飛機燃油、汽油以及輕質柴油。

所有輸入、輸出、製造或儲存這些貨品的商號，均須領有

牌照。 
 差餉是政府根據評定的應課差餉租值，按一個百分

率向房地產物業徵收的稅項。簡言之，應課差餉租值是預

期物業每年可得的合理租值。應課差餉租值每年隨市面租

金的變動作全面重估。現行的「差餉估價冊」由2009年 
4月1日起生效。 
 差餉徵收率由立法會議決訂定。現時的差餉徵收率 
為5%。 
 地租是在新土地契約的批租年期內或無續期權的土

地契約的續期年期內，向政府繳納的租金。這項租金每年

按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的3%徵收，並隨應課差餉租值的

變動而調整。 
 博彩稅是向賽馬博彩的投注所得的毛利、六合彩收

益及合法足球博彩的投注所得的毛利徵收的稅項。賽馬博

彩稅按毛利以72.5%至75%的累進稅率收稅，六合彩稅率

為收益的25%，而足球博彩稅率則為毛利的50%。 
 遺產稅是就身故者在本港遺下的財產徵收的稅項。

自2006年2月11日開始，香港已取消遺產稅，在該天或之

後去世的人士的遺產無須繳付遺產稅。 
 涉及不動產轉讓、租約及股份轉讓的各類文件，均須

繳納定額或從價印花稅。 
 入息及利得稅根據《稅務條例》徵收。香港實行一

個分類稅制，納稅人按三種不同的入息來源的評稅繳付稅

款。該三種入息來源，分別為營業利潤、薪酬及物業收入。

此外，個人可按個人入息課稅辦法，將從各來源所得的總

入息合併課稅。 
 利得稅是向在本港經營行業、專業或業務而獲得於

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利潤的公司所徵收的稅項。法團以

外人士的利潤按15%的稅率繳納利得稅，而法團的利潤則

按16.5%的稅率繳納。應評稅利潤是按課稅年度內有關會

計年度所賺的利潤評算。由法團支付的股息無須預扣稅

款，而從法團收取的股息亦可獲豁免繳稅。 
 薪俸稅是向於香港產生或得自本港的入息徵收的稅

項。薪俸稅按累進的稅率計算，減去扣除及免稅額後的入

息，每四萬元的稅階徵收2%至17%不等的稅款，但稅款總

額不得超過未減去免稅額前的入息的15%。 
 物業稅是向本港土地業權人及樓宇業主徵收的 
稅項，稅額是按租金收入減去20%的修葺及支出免稅額

後，再以標準稅率15%計算。在本港營業的法團，其名下

物業均獲豁免物業稅，但來自物業的利潤，則須繳納利 
得稅。 
 政府的其他收入來自汽車首次登記稅、飛機乘客離境

稅、罰款、沒收及罰金、專利稅及特權稅、從物業、投資

及土地交易所得的收益、償還墊款及捐贈款項，以及政府

公用事業。此外，部分收入來自提供各類貨物與服務的 
收費。 
 
政府帳目審計：審計署署長及其屬下人員負責審核所有政

府帳目。此外，審計署署長也負責審核房屋委員會、五個

營運基金、六十多個法定與非法定基金，以及其他公共機

構的帳目。審計署的工作包括衡工量值式審計，即查核那

些由審計署審核的機構在履行職務時是否符合經濟原

則、效率良好及取得成效。《核數條例》就審計署署長的

職責和權力作出規定。該條例又訂明，署長不受任何個人

或機關指示或控制。 
 審計署署長每年10月須向立法會主席提交他就政府

上個財政年度的財政報告所作的審計報告，以及他在3月
至9月間完成的衡工量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另外，他亦

須於每年4月提交在上一年10月至翌年2月間完成的衡 
工量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審計署署長向立法會主席提交

報告書後，立法會的政府帳目委員會便會審議上述報 
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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